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沂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1 年政务公开工作方案

沂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为认真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

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

准化规范化工作的指导意见》《沂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
沂源县全面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实施方案的通

知》等的要求，切实履行好政府信息公开主体的职责，经我局研

究决定，现制定我局 2021 年政务公开工作实施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紧紧围绕市场监管年度工作目标任务和群众关切，进一步完

善市场监管系统政务公开运行机制，规范公开流程，优化公开渠

道，严格按规定内容和格式进行主动公开、依申请公开，保障群

众知情权、参与权、表述权和监督权，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公开对

建设法治市场监管的促进作用。

二、组织领导

县市场监管局成立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：

组 长：崔春利 县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、局长

副组长：董立武 县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

朱大伟 县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

朱秀兰 县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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蒋永刚 县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

唐传勇 县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

成 员：县局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和政务公开工作联络员。

县市场监管局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

在宣传培训科，明确宣传培训科科长丁来国为县局政务公开工作

联络员，负责政务公开相关工作的对接、联络工作。

三、公开原则

按照政务公开工作相关要求，妥善处理公开与保密的关系，

合理划定公开信息的范围，做到主动稳妥、规范有序。坚持依法

公开的原则，依据国家有关公开信息的法律、法规和相关法律法

规或政策规定实施公开。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，发布信息内容真

实可靠、公平、公正，客观反映工作实际。坚持及时准确的原则，

信息发布应及时有效，满足社会和公众需求。坚持便民原则，对

公开的信息要进行整理、加工，内容简明，形式多样，深入浅出，

通俗易懂，方便广大人民群众查阅。

四、主要公开内容

（一）做好重点领域信息公开。1、围绕“放管服”改革新

任务新举措，推进知识产权、商标、监管内容等公开。围绕“双

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，及时随机抽查事项清单、抽查结果和查处

情况。围绕食品药品、产品质量，做好食品药品监管抽检信息公

开和产品质量抽检等监管信息公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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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推进预决算公开。本部门上年度财政决算信息、经批

准的预算信息要及时在网上公开。

（三）推进县局组织机构信息更新，加大人大建议、政协提

案办理公开力度，落实政策性文件解读公开。

（四）及时办理依申请公开。确保依申请公开受理渠道的畅

通，答复时限、答复格式、答复内容要规范，依申请公开及时有

效办理。

（五）健全政务公开组织建设、学习培训、信息公开等制度

机制，强化实时公开。

五、监督保障

（一）实行政务公开责任制。县局各单位主要领导担负政务

公开的组织领导责任，明确专人负责本单位范围内的政务公开工

作。

（二）强化监督管理。政务公开工作要与其它业务工作同步

研究、同步调度、同步检查，要把政务公开工作纳入年终目标管

理，加强对政务公开工作的监督考核，切实提高政务公开水平。

（三）严格考核奖惩。不定期对各单位政务公开工作进行抽

查考评，对公开工作落实不到位的单位，由分管政务公开工作的

局领导约谈其负责人；对违反政务公开有关规定、不履行公开义

务或公开不应当公开事项，造成严重影响的，依法依规严肃追究

其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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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自觉接受公众监督。本单位政务公开工作应当自觉接

受社会各界以及社会公众的监督，对政务公开工作中存在的问题

积极整改。

沂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1 年 3 月 16 日


